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5.10.(108)高市醫會總字 211.-222.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請會員施行特管辦法列管之特定美容醫學手術應依規定辦理核准登記，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4.12.高市衛醫字第 10832476700 號函辦理。 

      (二)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特管辦法)業於 107年 9月 6 

          日修正發布，就 7 項風險性高之特定美容醫學手術，規範執行手術醫師資格，醫療機構並應 

          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始得為之。 

      (三)衛生局將加強轄內醫療機構查核，對於施行特管辦法列管之特定美容醫學手術而未依規定辦 

          理核准登記或未符合相關規定者，依法查處。 

二、主旨：轉知有關行政院於 108 年 4月 11日公告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部分分級 

            及品項，並自 108年 4 月 11日生效，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 

            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4.12.高市衛藥字第 10801989300號函及 108.4.17 高市衛藥字第 108 

      32834200 號函辦理。 

三、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於108年3月29日以衛授疾字第1080100423號公告修正「傳染病 

            分類及第四類與第五類傳染病之防治措施」，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 

            參考(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4.3.全醫聯字第 1080000445 號函辦理。 

      (二)公告事項： 

        1.本次修正係調整第五類傳染病之「茲卡病毒感染症」為第二類傳染病。 

        2.各類傳染病之通報定義及相關防治措施，請參考「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或至疾病管制署 

          網站(http://www.cdc.gov.tw)查詢。 

四、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函送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就「手術縫合器/釘」發布安全 

            警訊，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4.8.全醫聯字第 1080000397 號函辦理。 

      (二)另依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第 3條規定略以，因藥物所引起之嚴重藥物不良反應發生時， 

          醫療機構、藥局、藥商應依本辦法填具通報書，連同相關資料，向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 

          心通報(通報網頁入口：食藥署網站首頁>業務專區>通報及安全監視專區>通報入口(我要通 

          報)>醫療器材不良事件通報)。違者，可依藥事法第 92條處辦。 

五、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Fenspiride 成分藥品」、「Fluoroquinolone 與 

            quinolone 類抗生素藥品」、「Tofacitinib 成分藥品」、「Febuxostat 成分藥品」及「Fluorouracil 

            及其相關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請會員注意，以保障病人用藥安全，該溝通表業已發 

            布於該署網站，可至該署網站首頁(http://www.fda.gov.tw）>業務專區>藥品>藥品上市後監控/ 

            藥害救濟>藥品安全資訊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4.8.全醫聯字第 1080000367、1080000423號函及 108.4.15.全醫聯字第 10800 

      00481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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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或回收之藥品、藥物及醫療器材等，因藥品及藥廠種類繁多， 

本會不再逐項條列，請會員務必於訂購藥品及醫療器材前或隨時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網站查詢最新資訊。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業務專區/藥品或醫療器材/資訊查詢/藥物許可證暨相關資料查 

 詢作業/各類月報查詢系統 

健保                                                                                                       107.7.10 

六、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性支 

            付方式」計畫，並自 108年 4月 1日起生效，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 

            參考(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4.3.全醫聯字第 1080000359 號函辦理。 

七、主旨：轉知全聯會於網站設置「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會議資料」專區，供會員參考，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4.12.全醫聯字第 1080000475號函辦理。 

      (二)為能促進會員了解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研議健保收支連動、監理等相關議題，全聯 

          會於網站設置「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會議資料」專區。（路徑：全聯會首頁/健保總額專區/ 

          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會議資料；網址：www.tma.tw/NhiLumpSum/index-committee.asp)。 

      (三)全聯會將依每月會議時程內上傳會議議程、議事錄等資料供有需要之會員下載參考。 

八、主旨：轉知「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第二條附表一，業經衛生 

            福利部於108年4月2日以衛部保字第1081260105號令修正發布，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 

            公文發佈中(http://www.doctor.org.tw)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4.15.全醫聯字第 1080000457 號函辦理。 

繼續教育課程                                                                                        

九、主旨：本會 108年 6月份學術活動如下附表，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上課地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二)報名方式： ＊請會員事先報名，俾便統計人數準備餐點事宜＊ 

1.網路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前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教育課程/

進入欲上課課程/點選右上角【我要報名】；報名截止後請上本會網站/教育課程/進入欲上 

  課課程/點選右上角【錄取名單】查詢報名編號。(為節省報到時間，請於上課前務必至本

會網站查詢報名編號。) 

2.電話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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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申請積分類別 報名截止日 協辦 

108/6/14 
12:30-14:30 

健康老化(抗衰老) 
方姿蓉主治醫師- 
高醫大附設醫院內科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6/11止 

 

108/6/21 
12:30-14:30 

抗組織胺外用類固醇藥物在
皮膚疾病的使用 

蔡文騫副院長- 
黃柏翰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6/18止 

 

108/6/27 
12:30-14:30 

打鼾及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影
響、診斷及治療&居家睡眠檢
測的判讀及應用 

蘇性豪主任- 
高雄榮總口腔咽喉科 

耳鼻喉科.家醫科 
內科.兒科.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6/24止 

台灣睡眠
醫學學會 

108/6/28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例討論
會 

主持醫院：天主教聖功
醫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6/25止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757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777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728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729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730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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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旨：轉知全聯會舉辦「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105》主題:自殺防治新進展」， 

             將透過視訊會議方式與北、中、南區同步進行，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視訊時間：108年 5月 25日(星期六)13:30-15:30 ＊請事先報名＊ 

            (二)視訊地點：1.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8F教學討論室(名額 35名) 

                          2.健仁醫院 6樓第一教室(名額 40名) 

                          3.阮綜合醫院門診大樓 6樓會議室(名額 30名)  

            (三)報名方式：網路報名：http://www.tma.tw，名額：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四)積分：西醫師專業品質、護理人員專業品質之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五)詳細課程內容及報名表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教育課程中下載參考， 

               如有疑問請電洽全聯會 02-27527286*112 郭小姐。 

十一、主旨：轉知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舉辦「108年度醫療區域輔導與醫療資源整合計畫」 

               子計畫「建立出院後繼續照護管理及雙向轉診網絡機制計畫」之居家醫療種子團隊講座，請 

               目前已在執行居家醫療業務或半年內有意願執行居家醫療業務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講座時間：108年 6月 6日(星期四)12:00-14:30 ＊請事先報名備便當＊ 

            (二)講座地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請記得攜帶『健保卡』簽到退**) 

            (三)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年 6月 4日(二)中午 12:00 止。 

            (四)報名方式：1.線上報名：請至高榮高齡醫學中心報名系統，https://ppt.cc/fJrgCx 或掃描 

                            附件中 QR Code 填寫資料。 

                          2.電話報名：07-2212588。 

            (五)有關課程內容及繼續教育積分等詳細內容如【附件】供參考。 

活動                

十二、主旨：為推廣臺灣戲曲教育與表演藝術創作，增強醫師對於中華文化、技藝及傳 

            統戲曲特色的了解與認同，本會訂於 108年 6月 30日舉辦『豫劇盛宴-唐 

            伯虎點秋香〜一笑定終身』戲曲欣賞，歡迎會員踴躍至本會索票，共襄盛舉。 

   說明：(一)本會特別邀請豫劇皇后王海玲帶領親傳弟子表演，跟大家分享豫劇的美好與傳承。 

     (二)演出時間：108年 6月 30日(星期日) 下午 2:00入場，2:30表演開始。 

        (三)演出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演藝廳 

            (四)參加對象：本會會員及會員眷屬(*6月 11日起開放一般民眾索票至領完為止) 

            (五)協辦單位：高雄市國立陽明大學校友會、國防醫學院南區校友會 

理事長 賴 聰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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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康消息*** 好康消息*** 好康消息*** 
  高鐵最低 82折起乘車兌換券，週一至週日指定車次優惠券限量提供，需要之會員請至公會領取， 

  每位會員最多 4張，領完為止。(*請攜帶有照片證件供核對為會員*) 

 *憑券搭乘指定車次週一至週四可享 82 折，週五至週日可享 88 折。 

  *適用期間：108 年 5 月 14 日—108 年 6 月 30 日止。 

  *車次表請至高鐵網站/會員專區/企業會員/企業會員促銷優惠/天天享優惠最低 82折起，自行查閱下載參考。 

☺搭高鐵快速購票☞「企業專屬售票窗口」☞☞告知「企業會員編號 76235246」，省時間又便利， 

請會員、眷屬多多利用！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724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5.10.(108)高市醫會總字第 223.-230.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財政部發布 107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敬請於今年度申報綜合所得稅

時，以該標準申報，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4.18.全醫聯字第 1070000421號函辦理。 

(二)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

帳簿文據者，107 年度應依核定收入總額按下列標準(金額以新台幣為單位)計算其必要費用。 

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依下列標準計算減除必要費用後所得額為高者，應依查得資

料核計之： 

         ※※1.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3條及第 47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及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執業之核付點數)：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 

               點數，每點 0.8元。 

  2.掛號費收入：78﹪ 

             3.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1)醫療費用收入不含藥費收入：20﹪ 

              (2)醫療費用收入含藥費收入，依下列標準計算： 

 

 

 

 

4.診所與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合作所取得之收入，比照以上 1.2.3.減除必要費用。 

5.人壽保險公司給付之人壽保險檢查收入，減除 35%必要費用。 

            6.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老人、兒童、婦女、中低收入者、身心障礙者及其他特定對象補助計畫 

               之業務收入，減除 78%必要費用。 

             7.自費疫苗注射收入，減除 78%必要費用。 

          (三)醫療機構醫師依醫師法第 8條之 2 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前往他醫療機構從事醫療業務， 

               其與該他醫療機構間不具僱傭關係者，按實際收入減除 10﹪必要費用。 

           (四)查 107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西醫師部分(與 106年度相同）；其中附註二，請院所自行參 

               酌辦理，有關「107年度執行業務者受勞動基準法周休二日新制影響聲明書」格式供參使用。 

           (五)有關「107 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107年度執行業務所得申報說明與試算範例」及 

               「107年度執行業務者受勞動基準法周休二日新制影響聲明書」請至本會網站/會務動態中 

               (http://www.doctor.org.tw)查詢下載參考。其中「扣繳憑單」及「分列項目表」，均可在 

               中央健康保險署 VPN網站下載；若有需要紙本者，扣繳憑單可向各分區業務組「綜合行政科」 

               申請索取。分列項目表可向各分區業務組「費用科」申請索取。 

 

［提醒會員注意］ 

    有鑑於財政部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營利事業提示帳簿資料電子檔案作業要點(台財稅字第

10704662990 號令)，大幅度的增加國稅局與受查客戶的資料對接整合。民眾提供醫療費用收據給保險

公司申請理賠時，保險公司將如實地登載於與國稅局連線的電腦系統。保險公司提醒大家須注意申請

保險之收據資料，此一趨勢未來將有助於國稅局電腦系統整合各保險公司資訊。特此提醒會員於今年

申報自費收入時，應確實檢視自費項目是否確實申報，以免未來遭國稅局稽查而產生稅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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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40﹪ 外科：45﹪ 婦產科：45% 小兒科：40% 家庭醫學科：40% 

眼科：40﹪ 骨科：45﹪ 皮膚科：40% 精神病科：46% 耳鼻喉科：40% 

其他科別：43%     

 

http://www.docto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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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旨：轉知財政部108.4.12台財稅字第10804509640號令核釋「所得稅法」第14條規 

            定，執行業務者，取得屬C肝藥品費用部分健保收入之必要費用計算相關規定，詳細內容請會員 

            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會務動態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4.30.全醫聯字第 1080000584 號函辦理。 

      (二)前項令釋示略以：依衛生福利部「C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取得屬 C肝藥品 

          費用之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必要費用得以該收入之 96%認定。 

三、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函知國內公費A型肝炎疫苗實施對象將自本(108)年4月8日起擴 

            及國小六年級以下（含）之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兒童，請參閱接種作業原則，並請依循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4.3.全醫聯字第 1080000349 號函辦理。 

      (二)旨揭接種作業原則摘述如下，並檢附本作業相關問答集：  

        1.實施期間：自 108 年 4月 8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屆時視執行進度及疫苗使用情形評 

          估是否延長。  

        2.擴增對象：國小六年級以下（含）之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兒童。  

        3.接種劑次與間隔：未曾接種 A 型肝炎疫苗者提供 2 劑疫苗接種，已接種 1劑者提供第 2 劑疫 

          苗接續完成；第 1、2劑至少間隔 6個月以上。本項疫苗為不活化疫苗，可與其他活性減毒或 

          不活化疫苗同時(分開不同部位)或間隔任何時間接種。  

        4.攜帶證件：兒童健康手冊、健保 IC卡及有效期限內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另在學之 

          國小六年級學童倘為 95 年 9 月 2日以前出生，則請其提供在學文件，以利辨識。  

        5.接種費用：比照幼兒常規疫苗接種，疫苗免費，處置費由該署補助執行接種之合約醫療院所 

          每劑 100 元，合約院所不再向民眾收取接種診察費，但掛號及耗材等醫療相關費用得依據各 

          縣市所訂收費標準酌收。  

        6.疫苗之運送、儲存、使用管理與毀損處理及接種工作、接種資料記錄與資訊系統登錄暨接種 

          後嚴重不良反應事件之通報與因應等事宜，同現行幼兒 A型肝炎疫苗常規接種作業規範。  

        7.因應本項疫苗擴增實施對象政策所需之宣導海報及空白補充黃卡由疾病管制署完成印製後交 

          付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提供轄內合約院所宣導使用。 

四、主旨：轉知原訂將於108年5月1日取消健保給付之特材品項「”麥克嵐”內視鏡多發式 

            可重複使用血管夾」特材品項代碼：SCVO31112CRG，經確認為不予取消，請會員配合辦理，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4.12.高市衛藥字第 10832712900號函辦理。 

五、主旨：轉知原訂將於108年5月1日取消健保給付之特材品項「”飛利浦”心臟電擊復甦 

            器-電擊貼片(成人)」共2項（特材代碼：LEEO1M35O1HP及LEEO1M3713HP)，修正至109年4月1日取 

            消健保給付乙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4.26.高市衛藥字第 10833152500 號函辦理。 

      (二)相關資料可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下載擷取。（網址：http：//藥材專區/ 

          特殊材料/許可證效期處理/醫療器材許可證逾期經審核已展延並同意保留健保給付/108 年) 

六、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修正全民使康保險西醫基層總額部門檔案 

            分析審查異常不予支付指標及處理方式10項(新增1項，修訂7項，刪除2項)指標，指標修正案自 

            108年6月1日（費用年月）起生效，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 

            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4.22.全醫聯字第 1080000526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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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旨：轉知有關西醫基層診所申報支付標準項目18005C(超音波心臟圖)及18006C(杜 

            卜勒氏超音波心臟圖），填報「執行醫事人員代號」乙案，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訂定處理 

            原則，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4.15.全醫聯字第 1080000470號函辦理。 

八、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說明有關醫療院所提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前，應查 

            詢該署系統，確認民眾符合補助時程，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4.16.高市衛健字第 10832789000 號函辦理。 

      (二)依據「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第 15點規定略以：「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辦 

          理預防保健服務，應與服務對象充分溝通並善盡查核之責…」，爰各醫療機構於施行成人預防 

          保健服務前，應確認民眾健保卡登錄之前次服務利用時間，並利用該署於民國 102年建置之 

          「成人預防保健 B、C型肝炎篩檢查詢系統」或 107 年建置之「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服務系統」， 

          詳實確認民眾是否符合受檢資格（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補助一次；六十五歲 

          以上長者、五十五歲以上原住民、罹患小兒麻痺且三十五歲以上者，每年補助一次。），如查 

          有提供成健服務予未符受檢資格者，該署將不予補助該筆申報費用，已補助者將追繳之。 

 

理事長 賴 聰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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